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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青岛市种业促进条例》，业经青岛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过，并报经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5年
1月1日起施行。

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11月20日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青岛市种业促进条例》的决定
2024年11月20日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经过审查，决定批准《青岛市种业
促进条例》，由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青岛市种业促进条例
（2024年10月25日青岛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4年11月20日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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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合理
利用，鼓励育种创新，引育壮大种业企业，促进
种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作物、畜禽、
水产、林草、农业微生物等领域种业发展促进
工作，适用本条例。

前款所列领域种业相关的品种管理、生产
经营以及监督管理等，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

第三条 本市按照国家种业振兴决策部
署和种业发展相关规划要求，加强种质资源保
护，激励种业自主创新，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优
化种业发展环境，加快构建现代种业体系，促
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第四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种业发展工作的领导，将种业发展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完善种业发展扶持措
施，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解决种业发
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农业农村、渔业、林业主管部门
（以下统称种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农作物、畜禽、水产、林草、农业微生

物等领域种业发展促进工作。
发展改革、科技、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监管、大数据、金融等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种业发展促进的相关工
作。

第二章 育种创新

第六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
关部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并对下列种质资源
予以重点保护：

（一）列入国家、省重点保护天然种质资源
目录的；

（二）珍稀、濒危的；
（三）本市特有和具有地方特色的；
（四）其他具有特殊价值需要重点保护的。
第七条 种质资源保护区（地）、种质资源

库（圃）、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水产原良种场
等的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应当按照职责或者
服务协议，开展种质资源收集、整理、鉴定、登
记、保存、评价、更新、交流、利用等工作。

鼓励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开展或者与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种业企业合作开展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科学技术研究，筛选、创制优异种
质，培育本地优势特色品种。

第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从境外引
进优异种质资源，丰富本市种质资源。从境
外引进种质资源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并采取相应安全控制措施。

种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海关等部门加强
业务指导，推动口岸监管、隔离检疫、物流运
输等环节衔接，提高通关便利性。

第九条 科技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种业主
管部门设立种业科研项目，重点扶持本地优
势特色品种选育，对育种周期长以及具有重
大经济或者社会价值的项目予以长期稳定支
持。

鼓励有条件的优势种业企业申报国家、省
有关科技计划和重点项目。

第十条 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种业
企业加强种业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和应用技术
研究以及生物育种技术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和前沿技术突破，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优良品种。

鼓励将常规育种和生物育种有机结合开
展育种创新，支持设立生物育种研发机构，支
持生物技术企业提供基因测序、数据分析、基
因编辑等育种服务，促进生物育种技术推广应
用。

第十一条 支持种业企业创建重点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中心等各类育种研发
机构和平台，鼓励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建实验室和种业创新
研发中心，开展育种联合攻关、集中攻关等创
新合作，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

第十二条 市和相关区（市）人民政府应
当规划建设规模适当、集中稳定的种业科研试
验和良种繁育基地。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推进农作物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
围，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和专业服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推
进畜禽核心育种场、水产原良种场建设，完善
种畜禽、水产良种繁育和生物安全防护设施条
件，促进良种繁育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
展。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推进林木良种基地、保
障性苗圃建设，提升林木种苗生产供应能力。

第十三条 种业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本地
适种适栽适养优良品种的示范推广工作，促进
优良品种推广应用。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品种展示示
范基地建设，开展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跟
踪评价和宣传推广。

第十四条 种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基层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和农
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加强种业主推技术
的宣传、指导和推广应用，促进良种良法配套、
农机农艺融合、绿色节本增效。

第三章 产业发展

第十五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种业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机
制，充分发挥企业在成果推广应用中的主导作
用，提高种业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效能。

鼓励采取转让、许可等方式转移转化种业
科研成果。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植物新
品种权、专利权、种质资源和技术方法等要素与
种业企业进行合作；对完成、转化科研成果有重
要贡献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给予
奖励和报酬。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种业企业开展
育种科技人员交流，支持本单位的科技人员到
种业企业从事育种成果转化活动；鼓励育种科
技人才创新创业。

第十六条 市种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
部门对种业企业实行梯度培育、分类指导，推动
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种业企业协调发展，重点培

育具有核心研发能力和产业带动能力的领军企
业、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以及具有资源、品种和模
式优势的企业。

支持种业企业通过重组、兼并、股份合作、
股权激励、上市挂牌等方式扩大规模。鼓励国
内外种业领军企业在本市落户。

第十七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为种业企业搭建产品展示、交流、合作
平台，支持举办种业会展和交流活动，推进种权
交易和项目合作。

第十八条 鼓励种业企业依托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等重大开放平台，开展种业国际合
作和交流。

鼓励本市种业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并
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国际竞争力。

第十九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
种业发展实际，推进具有特色优势、产业集聚的
现代种业产业园区建设，为园区内的单位开展
种质资源研究、育种研发、繁育生产、科研成果
展示交易等提供服务和保障。

第二十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特色地方品种的开发利用，支持种业企业对特
色地方品种提纯复壮和产业化开发，支持特色
地方品种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发挥海洋资
源禀赋和水产种业科研优势，加强资源统筹，科
学规划海洋水产种业发展空间布局，促进海洋
水产种业规模化发展。

渔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海
洋水产育种的扶持力度，发挥国家海洋渔业生
物种质资源库等平台作用，支持海洋水产种苗
研发中试以及产业化基地建设，推动海洋水产
种业产学研深度融合。

第二十二条 支持种业企业依法自愿成立
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维护成员合法权
益，为成员和行业发展提供信息咨询、信用建
设、市场营销等服务。

第四章 扶持与保障

第二十三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
大种业发展财政支持力度，统筹安排财政资金
用于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科技创新、良种繁育
和示范推广等工作。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支持企业发展、科
技创新的专项资金、政策性基金等，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统筹协调，加大对符合条件的种
业企业的支持力度。

第二十四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创
新财政性资金投入方式，通过设立种业领域财
政股权投资资金、种业发展基金或者后补助、
成果奖励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资种业企
业，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科研成果转
化等。

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
等投资支持种子期、初创期种业企业。

第二十五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贷款贴息、保险
费补贴等方式，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为种业相
关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种业金融服务产品，为

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协同金融服务。支持金融
机构通过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质押方
式，为种业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专项贷款产
品。

第二十六条 市、区（市）、镇人民政府以及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时，应当统筹安排建设用地、设施用地、海域、
林地指标，重点保障研发型种业企业、种业科研
机构、种质资源库（圃）、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水
产原良种场、重点种业园区等的合理用地用海需
求。

第二十七条 本市依法保护种业知识产
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将植物新品种权、育种
方法发明专利权等种业知识产权纳入全市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联动保护
和行政司法协同保护。

种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为植物
新品种权、育种方法发明专利权等种业知识产
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等活动提供指导和服务。

第二十八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种业科技人才培养
和引进，推进创新型种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鼓励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建
立产学研融合、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
联合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支持联
合建立实训基地，对基层一线种业技术人员、
高校毕业生、新型职业农民等进行种业技能培
训。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种业企业引进种
业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鼓励种业企业创
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等
平台，吸引高水平科研人才进站开展育种研究工
作。

第二十九条 取得种业重大基础研究和
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技术难题，在种业发
展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
按照有关规定直接申报高级职称评审。

种业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参加职
称评审，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放宽资历、年限等
条件限制。种业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品种选育、
试验审定以及种质资源保护鉴定利用等工作，
其业绩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条 支持种业智库、种业科技服务
机构等专业化平台发展，为政府、企业决策提
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种业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委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种业智库、种
业科技服务机构等开展规划研究、市场分析、
产业定位、技术指导等工作。

第三十一条 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渔业、林业、发展改革、大数据等有关部门
建设种业信息化服务平台，促进全市种业数据
信息整合与开放共享。

第三十二条 种业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
执法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强化种业监管执
法，依法查处种业领域各种违法行为，维护良
好种业发展环境。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25年 1月 1日起
施行。

● 遗 失 马 培 星 的 证 号 ：
370213200310253613，证芯编号：
3760078138971 号驾驶证，声明作
废。

●遗失青岛和达数字技术有
限公司开具给王淼（身份证号：
230103199805150929）的收据客户
联 3 张，分别为：2021 年 3 月 24 日
开具的编号:0041266 的收据客户
联，收据金额：10000 元（大写：壹
万元整）；2021年 3月 25日开具的
编号：0041267 的收据客户联，收
据金额：90000 元（大写：玖万元
整）；2021 年 3 月 25 日开具的编
号：0041268 的收据客户联，收据
金额：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
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崂山区比特小
院士科技艺术培训学校的核准号
为：J4520029254201，开户银行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合肥
路 支 行 ，银 行 账 号 为 ：
12066000000067116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浦爱熙户外用品
有限公司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4525000044804，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胶州市支行，账号：
140101040024652，声明作废。

●遗失平度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 2021年 4月 21日核发予平度鲁
晟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编
号 ：鲁 交 运 管 许 可 青 字
370283301613号，声明作废。

●遗失崔瑞芳坐落在平度市
蓼兰镇小荆栾庄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承 包 合 同 编 号 ：

370283112179000050J，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1998年 5月 28日核发予
青岛纺织社会服务中心连云港路
快餐店的 91370203MA93YLG278
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0 年 10 月 13 日核发
予四方区诚医堂康复理疗中心的
370205600213371 号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胶州市委员会团费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Z4525000021001，负 责
人：王泽栋，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支行，账号：
3803028229200391717，声明作废。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佳华盛家具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章(法人：宋

凯)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少海腾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财 务 专 用 章

（3702110330774）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晟余丰茂生态农场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公 章

（3702020346595）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丰成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专用章(编号：

3702124200830)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追梦少年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股东会会议通知
青岛丰成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于

2024年 12月 15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

海一路 25号 2号楼 3单元 404户召开股东会

会议，会议内容为确认清算报告、注销公司。

请股东王铁兵到场参会，若不出席，公司将

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青岛丰成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8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日兴全自动化智能
纺织机研发及组装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
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
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日兴全自
动化智能纺织机研发及组装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
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世纪日兴机械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日兴全自动化智能纺织机研发及组装项目
建设地点：塔桥村东、329省道南
设计单位：中科科航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 划 内 容 ：项 目 用 地 面 积 为 32925㎡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26871.0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26588.43㎡，地下建筑面积为
282.59㎡。容积率1.51，建筑密度62.16%，绿地率1.00%，机动车
停车位106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 443 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

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
开—区自然资源局—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 443 号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
上证明相关利害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 86995762，建设单位
15192596788

四、公示时间：2024年11月30日至2024年12月6日
2024年11月28日


